浙江省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协会
第五届评优评奖项目申报表

一、申报奖项：
1、 □行业领军企业    □行业龙头企业     □行业创新成长企业 
（方框内打√，每家企业对照条件只能申报一项）
2、 □明星新产品   （符合申报条件的新产品的企业可打√）
二、申报企业名称及联系方式：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机或电话：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机或电话：
二、申报内容：
1、主导产品名称：
2、主要经济指标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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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三	   三年平均

	销售收入（万元）
	
	
	
	

	利税合计（万元）
	
	
	
	


3、质量认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证书名称）
4、安全与质量重大问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有或否）
5、新产品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填写）
三、申报表可通过以下方式递交协会秘书处：
传真：0571-86074489、86522184        邮箱：zjtjj184@sina.com
QQ：2693935519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徐璟    13868082168
浙江省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
第五届评选与表彰先进办法

一、开展行业评选表彰先进活动，旨在树立行业性的先进典型，发挥他们的标杆作用，促进行业、企业诚信经营，接轨国际，创新发展，做优做强。
二、评选活动遵循科学、公正、公平、公开和不收费的原则实施。
三、奖项设置：
    “行业领军企业”
“行业龙头企业”
“行业创新成长企业”
“明星新产品”
四、评选方式：
各项奖项由企业根据参评条件自愿选择申报。“行业领军企业”、“行业龙头企业”、“行业创新成长企业”三项中同一家企业只能申报一个奖项。
     五、评选程序：
企业自愿填写申报表，向浙江省食添配协会申报，协会秘书处对申报企业进行初步考核后，在行业内进行公示并征求意见，最终经协会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。
六、表彰：
1、由协会对入选企业授予奖项称号，并颁发奖牌和证书。
2、向政府相关部门推荐受表彰企业。
3、多平台宣传入选企业，扩大影响面。
七、各奖项参评条件：
1、“行业领军企业”参评条件：
A：企业诚信经营，产品符合产业政策导向；
B：环保达标；
C：企业的食品添加剂和配料生产规模实绩处于国内领先、国际前列。
D：2014-2016年三年年均食添配销售额4亿元以上，出口交货值2亿元以上。
E：经济效益好，2014-2016年三年全厂年均实现利税总额1亿元以上。
F：企业信誉良好，管理水平先进，自主创新能力强；
G：连续三年没有发生安全与质量重大问题。
2、“行业龙头企业”参评条件：
A：企业诚信经营，产品符合产业政策导向；
B：环保达标；
C：企业的食品添加剂和配料生产规模实绩处于省内领先，国内前列；
D：2014-2016年三年年均食添配销售额1亿元以上；产品销售额及市场占有率在同类产品中名列前予；
E：经济效益好，2014-2016年三年全厂年均实现利税总额1000万元以上。
F：企业信誉良好，管理水平先进，自主创新能力较强；
G：连续三年没有发生安全与质量重大问题。
3、“行业创新成长企业”参评条件：
A：企业诚信经营，产品符合产业政策导向；
B：环保达标；
C：2016年食添配年销售额大于1000万元以上，全厂年利税总额500万元以上；
D：2014-2016年年销售额及利税总额连续三年有增长；
E：企业信誉良好，管理水平先进，创新能力较强；
F：连续三年没有发生安全与质量重大问题。
4、“明星新产品”参评条件：
企业在近几年间开发成功并列入GB2760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的产品或列入新食品原料的产品。
八、评选的其他规定：
1、申报企业的经济指标以上报统计局的数据为准，2016年经济指标以第五次行业调查表数据为准。
2、奖项称号有效期4年。
3、评选与表彰活动不向企业收费。
4、本办法只面向会员企业。
5、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属省食添配协会。


